
 

构建灵活用工保障体系，贴

合数字经济新用工模式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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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外卖平台用工模式

法律研究报告》，报告通过五年来 1907 份有效判决的研究发现，随着外卖

平台用工模式的演进，骑手与平台、配送商、灵活用工平台之间的劳动关

系趋于复杂化和间接化，这为骑手的劳动权益保障带来困难。 

当前的劳动保障体系，滞后于数字经济用工模式的变化 

根据《研究报告》的数据，目前，外卖平台的用工模式一共分为三种，

包括餐馆自有雇员配送、众包和专送。 

餐馆自雇员工的劳动用工关系比较简单和明确，所以其劳动权益更有

保障，而另外两种则不然。众包和专送随着行业的扩张又演变成平台自雇、

劳务派遣、平台招募众包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平台自雇和劳务派遣的劳

动关系更为清晰，而其他几个模式的劳动关系则是错综复杂。 

目前国家对于骑手是否与平台和配送商存在实质性的用工关系存有争

议，实际上笔者认为应当分类，灵活处理。 

部分专送骑手与配送商存在实质性的劳动关系，部分众包骑手与平台

是类劳动关系，部分众包骑手与平台的实质性劳动从属很弱，几乎不存在

劳动关系。如果一概而论都采用传统的用工模式为骑手提供社会保障，那

么这其间的雇佣成本和用工方收益以及进行的监督是不对等的。 

骑手社会保障不能一味从道德制高点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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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两年出现的若干外卖骑手维权难问题，把平台推上了风口浪尖，

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平台纷纷也于近期出台了针对性的措施，美团平台在 9

月 8 日面向 1103 家外卖合作商发出《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的

倡议》，规范配送合作商用工行为。 

如果我们一味地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平台的逐利行为是没有价值的。 

数字经济带来的新用工模式，以外卖骑手为代表，他们具有一定的工

作灵活性，较少受到强制的时间和地点限制，平台本身对于骑手的工作约

束能力是有限的，要承担与传统用工一样的社保成本并不现实。 

而从骑手本身来说，当参与了传统的用工方式，受到劳动保障的保护，

那就意味着这个工作的灵活性就消失了，完全与平台绑定在了一起，工作

时长和强度就会受到约束，一旦更换职业和工作城市，就会出现医疗、养

老社保的转移问题，再加上随之而来的五险一金等成本，骑手本身纳入传

统劳动保障的动机也并不强。 

当然，平台作为与消费者的直接接触方，自然消费者会将外卖小哥与

平台联系在一起。平台往往只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做出的

选择，将用工责任外包或者众包，但其间的确也应当肩负起一定的监督责

任。那么，这两者之间应当如何平衡呢？ 笔者认为此时就需要灵活用工保

障制度的帮助。 

关键在于分步落实灵活用工保障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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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1 年 7 月 16 日，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明确“劳动三分法”原则之后，

即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新就业形态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确立劳动关系

情形、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和个人依托

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其中第一项和第三项是传统的劳

动二分法，分别由劳动法和民法进行管理，而“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

则是一个新出现的门类。 

三分法原则明确了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构成了灵活用工保障体

系的制度基础，跳脱出传统的以劳动关系为基础的劳动保障制度，而采取

一种适应数字经济新业态灵活用工的保障制度，既减轻和分散平台的用工

成本，让平台有积极性去承担用工责任，也将更多灵活就业者纳入到保障

体系中，让劳动关系更加透明。 

除此以外，虽然劳动三分法原则在大方向上作出了指引，但落到实践

中，骑手与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解决方案。

现在去争论骑手是否属于平台员工，最终还是会落入劳动二分法的旧框架

内，对于骑手切身权益也意义不大。 

实事求是地看，对于每天奔波在路上的骑手来说，在劳动三分法原则

奠定的基础上，为他们摸索出一条适应骑手职业特点的职业伤害保障之路，

才是解决燃眉之急。 

2021 年 8 月 18 日的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8373


